辯論賽題目

1. 甲國的泰瑞大藥廠是國際上三大製藥廠之一，每年投入在研發新藥的經費平均高達三十億美元。新藥的開發的商業風險非常高，幾十種耗費鉅資進行臨床實驗的新藥，往往只有一兩種能夠成功地商品化；但是新產品帶來的回收也相當大。

2. 專利是這個產業的廠商持續作高風險投資的重要誘因。為了鼓勵創新，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都允許醫藥品取得專利權；但是為了平衡社會的利益，大多數國家的法律也規定「人體或動物疾病的診斷、治療或手術方法」不能取得專利。

3. 任職於泰瑞大藥廠新藥研發部門的李博士多年來參與了許多新產品的開發，對於技術以及市場都有很高的敏感度。李博士在一次抗憂鬱症新藥臨床實驗的過程中偶然發現，原產於乙國的牛膝草經由簡單的化學作用製成的液體，除了具有一般人習知可以作為芳香劑的用途外，竟然有在短期內刺激接受臨床實驗者身高成長的作用。李博士向公司揭露了這個發現。由於自然環境的因素，牛膝草這種植物只盛產於乙國，除了乙國，其他國家並無牛膝草。

4. 透過專利代理人的檢索，泰瑞大藥廠發現早在1998年時，丙國的輝僑化工公司就已經以相同的化學作用製造的牛膝草相關製品在甲國、乙國以及丙國申請專利權。三個國家的專利主管機關都認為這種經過人工過程所製造的產品，已經不是以原有狀態存在於自然界的物品，因此在審查之後都發給了專利權（A專利權）。輝僑化工公司取得專利權之後，利用牛膝草產品製成芳香劑在市面銷售。芳香劑的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具有替代性的產品很多，輝僑化工的市場占有率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產品的利潤也很低。

5. 泰瑞大藥廠認為李博士的發現市場潛力很大，決定向甲國、乙國以及丙國就「利用特定化學作用製成之牛膝草製品使五十歲以下人類在短期內增高的方法」申請專利，經過審查後在2004年取得了甲、乙、丙三國的專利權（B專利權）。

6. 增進身高的市場商機無窮，但是如果泰瑞大藥廠用牛膝草來製造及銷售增高商品，會侵害輝僑化工公司的A專利權；輝僑化工公司如果銷售牛膝草製品作為增高商品，也會侵害泰瑞大藥廠的B專利權。為了掌握這個市場的商機，泰瑞大藥廠以及輝僑化工簽訂了一份交互授權的合約，泰瑞大藥廠授權輝僑化工公司利用B專利權在乙、丙二國製造、使用及銷售增高商品；輝僑化工公司則授權泰瑞大藥廠利用A專利權在甲、乙二國製造、使用及銷售增高商品。泰瑞大藥廠與輝僑化工公司約定：彼此均不得再授權其他人使用A專利權或B專利權在授權領域內製銷競爭的商品，輝僑化工公司也同意不會在授權期間內製銷任何非增高用的牛膝草商品（例如芳香劑）。雖然市面上還有其他許多增高產品，但是多半是誇大效果的產品。牛膝草製造的增高產品上市後短短一年內，泰瑞大藥廠以及輝僑化工公司獲利即高達美金三億元。

7. 乙國的健達公司看見自己國家所原產的牛膝草竟然有這麼大的商機，也想投入生產及銷售牛膝草增高產品。健達公司諮詢了律師，知道如果沒有取得泰瑞大藥廠以及輝僑化工公司的授權就在甲國、乙國或丙國製造或銷售牛膝草增高產品，會侵害泰瑞大藥廠以及輝僑化工公司的專利權，因此健達公司聯繫了泰瑞大藥廠以及輝僑化工公司，想要協商授權的事宜，但是泰瑞大藥廠以及輝僑化工公司都表示不願意授權給健達公司。

8. 在這種情況下，健達公司無法製造銷售牛膝草增高產品，因此健達公司轉而製造一種消費者可以用來自己處理各種植物的工具包，並在乙國銷售。消費者可以利用這種工具包在家中自行將包括牛膝草在內的各種植物進行化學作用。大多數消費者購買這種工具包都是為了在家自行處理牛膝草作增高的用途。健達公司特別在植物處理工具包上標示一行警語，表示經化學作用處理的牛膝草以及將這種牛膝草製品作為增高的用途分別是輝僑化工公司以及泰瑞大藥廠的專利權，請消費者務必尊重智慧財產權。工具包的銷量很大，健達公司在三個月內賺進了五千萬美元。

9. 健達公司的工具包於乙國上市三個月後，泰瑞大藥廠以及輝僑化工在乙國的牛膝草增高產品的銷售額下降了百分之五十，泰瑞大藥廠以及輝僑化工受到很大的損失。泰瑞大藥廠以及輝僑化工公司在乙國對健達公司提起專利權侵權訴訟，主張其侵害泰瑞大藥廠以及輝僑化工的專利權。健達公司在第一次出庭的時候提出了以下的答辯理由：

(1) A專利與B專利與專利法發給專利的要件根本不符，法院應命專利主管機關撤銷這些專利權；

(2) 健達公司所產銷的產品和A專利及B專利的範圍不同，根本沒有侵權；工具包的用途很多，健達公司也不會構成輔助侵權；

(3) 輝僑化工公司以及泰瑞大藥廠的交互授權合約是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聯合行為，法院應拒絕保護違法行使的專利權；

(4) 輝僑化工公司以及泰瑞大藥廠的交互授權合約也是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限制競爭行為，法院應拒絕保護違法行使的專利權；以及

(5) 輝僑化工公司以及泰瑞大藥廠透過專利權以及交互授權的安排已經在增高商品的相關市場中取得了獨占的地位，他們拒絕以合理條件授權健達公司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市場力量的濫用，法院應宣告其違法並拒絕保護相關的專利權。

10. 甲、乙、丙三國均簽署並批准了「關於智慧財產權之基本原則公約」以及「競爭法基本原則公約」，因此對於相關的法律問題都採取公約所訂定的原則。在公約所定的原則之外，乙國的法律也允許當事人主張外國法、國際法及相關經濟及法律原理作為法理適用於本案。乙國法院就本案相關爭點並無任何判決先例可資遵循。
關於智慧財產權之基本原則公約（節本）

前　　言

本公約各締約國，為了鼓勵發明創作，推動經濟發展，增進締約國人民之福祉，統一各締約國關於智慧財產權之法制，同意信守本公約之各項實體法律原則，將本公約規定之原則具體落實於各國領域內，使本公約所規定之各項原則均成為各締約國內法之一部份，有直接適用之效力。茲同意遵守下列條文：

	第一條
	本公約各締約國應立法賦予所有締約國國民及於各締約國境內設有主事務所或營業所之法人於符合本公約所定之條件時，取得專利之權利，以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

	第二條
	本公約所稱「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創作。

	第三條
	專利權包括物品專利與方法專利二種。

	
	*        *        *

	第二十條
	下列各款，不予發明專利：

一、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但微生物學之生產方法，不在此限。

二、人體或動物疾病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

三、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衛生者。

	
	*        *        *

	第三十條
	物品專利權人，除本公約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

方法專利權人，除本公約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使用該方法及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物品之權。

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得審酌發明說明及圖式。

	第三十四條
	未經專利權人同意，從事專利權人依本公約第三十條得排除之行為，構成專利權之侵害。

專利權之侵害，不以侵害人具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

	第三十五條
	明知其販賣之物品係專利物品之重要構成部分或實施專利方法之重要器具或材料而販賣或為販賣之要約者，為間接侵害專利權，但所販賣或要約之物有非侵權之主要用途者，不在此限。

	
	*        *        *

	第三十八條
	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專屬被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發明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依前二項規定為請求時，對於侵害專利權之物品或從事侵害行為之原料或器具，得請求銷燬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競爭法基本原則公約（節本）

前言

本公約各締約國，為了尊重巿場經濟的原則，維護事業從事競爭的自由，確保競爭行為的公平合理，防止獨占事業濫用其巿場力量或事業限制市場競爭之行為，促進產業之創新進步，增進各締約國人民之福祉，統一各締約國關於規範競爭行為之法制，特締結本公約，同意信守本公約之各項實體法律原則，將本公約規定之原則具體落實於各國領域內，使本公約所規定之各項原則均成為締約國內法之一部份，有直接適用之效力。茲同意遵守下列條文：

	第一條
	本公約所稱「事業」，包括在本公約締約國境內設有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之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同業公會、以及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第二條
	本公約所稱「相關市場」，包括相關之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

前項所稱「產品市場」，係指事業以對消費者具有合理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從事有效競爭之範圍；所稱「地理市場」，係指消費者得購買具有合理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之地域範圍。

	第三條
	本公約所稱「市場力量」，係指事業擁有以限制市場競爭之方法，提高商品價格並因而獲利之能力。

	第四條
	本公約所稱「獨占」，係指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強大之市場力量，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

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

本公約不以事業擁有或控制智慧財產權，作為推定事業擁有市場力量之唯一依據。

	第五條
	本公約所稱「聯合行為」，係指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第六條
	本公約所稱「排除競爭行為」，係指對實際或潛在競爭事業之競爭，直接或間接加以限制或妨礙之行為。

	
	*        *        *

	第十條
	獨占事業不得為維持或強化其市場力量，從事不正當之排除競爭行為。

前項所稱「不正當之排除競爭行為」，係指以維持或強化市場力量為主要目的，缺乏經濟上正當理由之排除競爭行為。

	
	*        *        *

	第十四條
	聯合行為如以創造或強化市場力量為主要目的，實際上亦發生創造或強化市場力量之結果者，事業不得為之。

	
	*        *        *

	第十九條
	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發生創造或強化市場力量之結果者，事業不得為之︰

一、
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不正當行為。

二、
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

四、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或參與聯合之行為。

五、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

六、
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        *        *

	第二十七條
	事業違反本公約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被害人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

	第二十八條
	事業違反本公約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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